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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及本级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
2.讨论和决定本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题。需由镇政权机关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重要事项，经镇党委研究讨论后，由镇政权机关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3.领导镇政权机关、群团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加强指导和规范，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各自章程履行职责。
4.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和村（社区）党组织建设，以及其他隶属凤仪镇党委的党组织建设，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5.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镇单位的干部。做好人才服务和引进工作。
6.统筹区域发展。负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任务，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关于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制定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负责乡村振兴工作，做好民生保障、返贫监测和帮扶、民族宗教等工作，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负责指导辖区基层供销合作社工作。
7.强化基层治理。负责本辖区社会治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导村（社区）委会建设，健全自治平台，组织群众和单位参与村（社区）委会建设和管理。
8.优化公共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组织实施并优化教育、卫生健康、文化、民政、社会保障、退役军人事务等各项公共服务。
9.负责辖区范围内的应急管理、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10.负责辖区内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2025年重点工作
1.坚持大干实事，大抓落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凤仪镇将始终把干实事、干好事作为工作重点要求，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推动各项重大实事在辖区顺利实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队伍建设，抓好重点人群监测帮扶，稳定确保“控辍保学”。
2.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以赴抓好生态工作。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持续补强环境卫生方面短板环节，常态化做好森林草原保护，严格落实监管制度和耕地保护工作，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bookmark: _GoBack]3.坚持三产融合，提升产能，精心谋划推进产业升级。围绕一二三产业赋能，持续推动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提质增效。强化政策引领，推动镇村建设，加强人才引育。
4.坚持改革破题，稳步致胜，锲而不舍增强发展动力。围绕怎样改革，如何改革进行思考，并通过不断努力与实践，寻找发展道路，增强发展动力。坚持依法行政，强化建设“六个茂县”。
5.坚持镇村融合，互处并进，坚定不移统筹镇村建设。凤仪镇将进一步走好镇村融合，从大局观和高站位来统筹镇村规划发展。会同国土等部门加强对镇村发展建设统一规划的研判与分析，吸引与打造以产业园区为县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
6.坚持齐抓共管，协力推进，不遗余力保护和谐稳定。凤仪镇将继续深化多部门合作，共同协作推动辖区稳定和谐发展。坚持开展拉网反复式隐患排查整治。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凤仪镇人民政府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凤仪镇人民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5604819.57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133622.41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48278.44元，卫生健康支出1791737.51元，农林水支出10454089.21元，住房保障支出2677092.00元。茂县凤仪镇人民政府2025年收支总预算35604819.57元，比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574855.23元，主要原因：正常增资及保险等人员经费预算增加，办公经费预算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5年收入预算35604819.57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5604819.57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年支出预算35604819.57元，其中：基本支出31261409.57元，占87.8%，项目支出4343410.00元，占12.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5604819.57元，比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574855.23元，主要原因：正常增资及保险等人员经费预算增加，办公经费预算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5604819.57元。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133622.41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48278.44元，卫生健康支出1791737.51元，农林水支出10454089.21元，住房保障支出2677092.00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35604819.57元,比2024年预算数增加574855.23元，主要原因：正常增资及保险等人员经费预算增加，办公经费预算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133622.41元，占48.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48278.44元，占9.97%；卫生健康支出1791737.51元，占5.03%；农林水支出10454089.21元，占29.36%；住房保障支出2677092.00元，占7.52%。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03）行政运行（01）2025年预算数为16067812.41元，主要用于：2025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社会工作事务（39）专项事务（04）2025年预算数为1065810.00元，主要用于：社区干部工资、体检费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5年预算数为2365521.18元，主要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5年预算数为1182757.26元，主要用于：缴纳职业年金。
5.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5年预算数为1244987.54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6.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事业单位医疗（02）2025年预算数为546749.97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7.农林水支出（213）农业（01）事业运行（04）2025年预算数为7176489.21元，主要用于：农业事业单位2025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8.农林水支出（213）农村综合改革（07）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05）2025年预算数为3277600.00元，主要用于：反映各级财政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支出、体检费支出，以及支持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安排的村级组织运转奖补资金。
9.住房保障（221）住房改革（02）住房公积金（01）2025年预算数为2677092.00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31261409.57元，其中：人员经费29093509.05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2167900.52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维修（护）费、培训费。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65000.00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25000.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
（一）2025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2025年公务接待经费25000.0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减少760.00元，下降3.04%，主要原因：人员减少，公务接待经费预算减少。
（三）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00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与2024年预算持平。
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167900.52元，比2024年预算增加839900.52元，增长63.25 %。主要原因：机关运行经费人均标准提高，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5819480.27元，其中：房屋1304.37平方米，价值812235.16元；公务用车2辆，价值308876.95元；其他固定资产4698368.16元。
（4）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5年项目支出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项目5个，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4343410.00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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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县凤仪镇人民政府
                              2025年3月26日
